
仙桃市永富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6·4”一般

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6月4日16时许，仙桃市工业园区官沟社区永富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院内发生一起一般触电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曾某某，性别：

男，民族：汉族，年龄：28岁，户籍：仙桃市龙华山办事处黄荆村），直接经济损失50余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经

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供电公司等部门相关人员组成的仙桃市永富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6·4”一般触

电事故调查组，依法对此次事故全面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

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

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企业情况

仙桃市永富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富顺公司），2014年11月13日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00431XXXXXXXX，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仙桃市干办黄金大道西端（富迪物流产业园北面），法定代表人：黄某某，注册资本：壹佰万圆整；经营范

围：货运代办、二类（大型车辆、小型车辆、客车、新能源汽车、特种专项作业车）汽车维修；汽车零配件销售；汽车租赁。普通货物运输；道路救

援；汽车美容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事故现场情况

7月8日，调查组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查勘，发现永富顺公司事故现场存在以下问题：1、配电箱的门被破坏且未上锁；2、配电箱内未安装分级漏

电保护装置，且与消防栓共用配电箱；3、高压清洗机金属外壳未采取可靠接地保护措施。以上问题不符合《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GB／

T7251.4－2017／IEC61439－4.2012）标准的规定。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善后工作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2021年6月4日16时许，永富顺公司油漆工曾某某在厂区车间东侧使用移动式洗车机给自己车辆洗车时发生触电倒地。现场人员发现后立即断开

了电源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医务人员赶到后将曾某某送医院抢救，17点38分，曾康龙因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二）事故善后工作

事故发生后，仙桃市工业园维稳专班迅速介入，并多次组织死者家属与永富顺公司负责人进行调解，6月29日，双方最终达成赔偿协议并签定

《调解协议书》，事故单位已履行了赔偿责任。死者遗体于6月30日火化，善后事宜得到妥善处理。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曾某某在使用移动式洗车机给自己的车辆洗车时发生触电。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用电管理不规范。永富顺公司乱拉乱接电线电器，电器系统未安装漏电保护装置，高压清洗机金属外壳未采取可靠接地保护措施。

2．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永富顺公司未建立本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健全，安全生产安全教育培训不

到位，无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日常未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主要负责人不具备安全生产管理的知识和能力。

3．属地安全生产监管力度不够。工业园区管委会未全面履行属地安全监管职责，未督促相关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督促企业进行隐患

排查和治理。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仙桃市永富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6·4”一般触电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有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1．黄某某，永富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未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私拉乱接电线，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用电安全隐患，

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由仙桃市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有关公职人员，由仙桃市工业园区管委会作出处理后报市安委会。

（二）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仙桃市永富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健全，未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未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仙桃市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2．仙桃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对辖区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力度不够，安全检查存在盲区，没有督促相关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议向市政府

作出书面检查。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针对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暴露出来问题，为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建议采取如下防范措施：

1．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永富顺公司要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及考核，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提

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及危害因素的辨识能力，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2．加强用电安全管理。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强用电安全管理，严禁私拉乱接电线，加强电器设备检查和管理，及时排查用电安全隐患，加强用电

安全知识的教育培训，严格落实防范触电事故各项技术措施。

3．依法履行安全职责。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管理人员要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增强法制观念，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认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认真履职尽责，切实防范同类事故发生。

4．加强辖区安全检查。辖区政府要加强本辖区内各类企业安全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定期开展安全

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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